
2008 恒生「新一代」乒乓大比併 - 參賽球員須知 

(一) 比賽日期時間及地點:  
日期 6.12.2008(六) 

下午二時至晚上十一時 
7.12.2008(日) 

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 
14.12.2008(日) 

上午九時至下午六時 

地點 九龍塘 
歌和老街乒乓球中心 
電話：2337 4392 

九龍塘 
歌和老街乒乓球中心 
電話：2337 4392 

 
九龍公園室內體育館 

電話：2724 3494 

比賽組別 女子 8 至 9 歲組及 

男子 8 歲組 

男子 9 歲組及 

男子 7 歲及以下組 

 

女子 7 歲及以下組、 

各組半準決賽、準決賽及決賽 

 
(二) 報  到: 參賽者請按照賽程表編訂時間 10 分鐘前向賽務處報到，在賽程表編定時間內仍未報到者，一

律作棄權論。球員必須於比賽時向裁判員出示有姓名，出生日期及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正本，

例如乒總註冊球員証、學生手冊、旅遊証件等，以供核實。如無證件者，賽會有權取消其比

賽資格。 

 
(三) 比賽制度:   (1) 全部賽事採用單淘汰制。 
 (2) 所有賽事為五局三勝制，每局 11 分。  
 (3) 本賽事只會於準決賽及決賽採用暫停制度。 
 (4) 比賽球檯高度將調校至 68 厘米。 

 
(四) 球  例: 除本會特許外，以國際乒聯現行球例為準。 

(英文版球例，可在國際乒聯網頁 http://www.ittf.com/ittf_handbook/hb_index.asp 下載) 

 

(五)  球   拍: (1) 必須一面為紅色，另一面為黑色。 
(2) 除本會列明外，膠皮型號必須為國際乒聯現行批准方能使用。膠皮表可在國際乒聯網頁

http://www.ittf.com/ittf_equipment/Racket_coverings.asp 下載。     

 
(六) 比賽用球：本賽事採用 雙魚牌白色 乒乓球作為比賽用球。 

 
(七) 服   裝: 參賽球員必須穿著由大會提供之短袖運動衫比賽，自備運動短褲 (長度不可過膝，而 顏色不

得為白色 )。球員亦應將運動衫束在運動褲內，以保持比賽的良好形象。 

 
(八) 上 訴： (1) 比賽時若對裁判員的判決不滿，應即時向裁判長提出，由裁判長即時處理。 

 (2) 拒絕作賽的球員一律作棄權論。 

 
(九) 頒獎禮：頒獎儀式將於 2008 年 12 月 14 日所有賽事結束後隨即舉行。 

 
(十)  其  他：請參閱比賽章程或致電 2575 5330 香港乒乓總會查詢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乒乓總會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年 11 月 


